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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防卫中紧迫性要件的例外情况探讨（上）

□白 杨

【内容摘要】

正当防卫制度中对于不法侵害的防卫时间有 “紧迫性” 要件的限制， 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要件有过于限缩正当防卫行为范围的嫌疑， 社会中 “受虐妇女杀

夫案” “司机致劫匪伤亡事件” “非法拘禁中正当防卫” 等诸多个案都反映出紧迫性要件的不足之处， 从正当防卫法条本身出发， 紧迫性要件存在几种典型

的例外情况， 或者说需要对紧迫性要件进一步解释适用， 方可适应正当防卫权利的发展， 了解紧迫性要件的缺陷与范畴是必要的， 司法实践中将必要性条件
与紧迫性条件权衡利弊， 才能真正维护公平正义。

  从 2018 年“昆山杀人案” 到

“2019 年九零后反杀案”， 公众目

光又一次集中在正当防卫这一私权

利上。 正当防卫是在自己或他人的

人身和财产等权利受到紧迫伤害

时， 动用个人力量及时予以反击，

以达到不被伤害或减少伤害的目

的。 我们可以将正当防卫理解为：

正义对非正义的战争。 当然， 伸张

正义是需要有条件的， 不能滥用正

当防卫来实现非法目的， 但是， 过

于严苛地限制正当防卫是否违背了

立法意图， 又是否阻碍了实体正义

的实现， 为此， 笔者从正当防卫的

限制条件出发， 力图在刑罚目的范

围内探求更加人性化的正当防卫。

有关正当防卫的紧迫

性要件的理论

（一） 紧迫时无法律

在紧急情况下没有法律， 意思

是在紧急状态下， 可以以正常情况

下禁止采取的行为进行活动， 以避

免紧急情况造成的危险或伤害。

法不强人所难， 如果行为人处于紧

急状态下， 法律不可以用正常人的

标准去苛责行为人， 这是人之常

情。 可以看出“紧急时无法律” 实

际上就是违法行为的正当化情况。

提倡紧迫性这一前提的学者认为，

如果允许一般人在没有紧急危险威

胁的情况下积极进行防卫是在激励

防卫人施行犯罪,若是现实侵害没

有紧迫性， 行为人实际上有足够的

时间寻求警察的帮助， 从而摆脱困

境， 不使用暴力进行预防。

（二） 我国刑法通说

刑法理论通说以为， 不法侵害

一经开始还未停止时才能进行防

卫， 在不法侵害尚处于准备阶段或

不法侵害已经停止， 施行所谓的防

卫行为， 属于防卫不适时。 只有在

为了免受刑法解释范围内的“正在

进行” 的不法侵害， 而采取的行

为， 才能属于正当防卫， 对犯罪人

的损害不负刑事责任。

（三） 防卫认识提前不影响紧

迫性的认定

有学者认为， 所谓侵犯的紧迫

性， 指的是真实或接近于法律利益

的损害， 因此应该是客观的判断，

主观的情况譬如侵害预感、 积极的

意图， 实际上不影响紧急性的存

在。 日本最高裁判所认定， 所谓的

“紧急情况”， 在刑法第三十六条

中， 指的是目前存在的或者接近身

边的侵害行为， 即使已经被预料到

侵权， 也不应该认为这一类预料会

直接造成紧急情况的消失。 日本裁

判处理案件采用的是“必要性条

件”， 认为无论是否提前认识到危

险的存在， 并且具有一定的准备时

间， 只要法益侵害具有必要性， 就

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间接扩大了

“紧迫性条件” 的适用范围。

（四） 根据紧迫危险的防卫必
要来重新界定紧迫性

违法行为开始的时间， 一般情

况下应以行为人实施违法侵权为出

发点， 如入室盗窃力图破门而入，

从杀人者拿出手枪或者是刀具开

始。 但是， 当不法侵害侵犯合法权

益时， 如果一旦开始就不能避免或

减轻其危害后果， 这就是刻不容

缓， 应该认为非法犯罪已经开始，

例如， 如果罪犯想入室谋杀， 在即

将进入房间的时刻， 就应当以为杀

人行为已经开始， 防卫者便可对不

法侵害者进行正当防卫。 笔者认为

防卫行为可实行性与否， 不一定要

通过“侵害行为正在进行” 来判

断， 能够预见到必然发生的侵害行

为， 在没有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

符合必要性条件就可以进行正当防

卫。

正当防卫的紧迫性要

件例外情况存在的必要

性———以 “受虐妇女杀失

案” 为例

在中国社会中， 由于家长制，

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的影响， 部分

地区经济和知识水平的落后， 对妇

女、 儿童、 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保护

十分单薄， 虐待事件频发。 典型的

虐待案例是“受虐妇女杀害丈夫”。

“受虐妇女综合症” 在外国被提出，

正当防卫的紧迫性要件再一次被提

了出来。

“受虐妇女杀夫案” 中， 受虐

妇女由于长期处于暴力压迫的环境

下， 在没有现实遭受家暴的时候杀

害了丈夫,杀人行为不是正在实施

家庭暴力之时， 如果严格遵守传统

意义上的正当防卫适用条件， 是不

符合“紧迫性” 的要求的。 但是根

据“受虐妇女综合症” 的理论，

“受虐妇女” 一般是泛指在家庭中

长期遭受到暴力的女人或者小孩，

甚至还有男人， 心理学家指出“受

虐妇女” 情况可以通过“习得性无

助” 理论和“暴力循环” 理论来解

释。 “受虐妇女” 经历的家庭暴力

属于长期的有周期性的暴力， 第一

个阶段会是轻微暴力， 第二个阶段

是痛苦的殴打， 第三个阶段是丈夫

的痛悔。 经过长期的暴力事件的受

害者， 成为被动的服从者和无奈的

接受者， 无法改善施虐和受虐的关

系， 也无法逃避这种关系， 最后不

得不投降。 这种周期性也造成现实

生活中很多家庭妇女不愿意指认自

己的丈夫对自己家庭暴力， 她们心

中存在着丈夫可能悔过的侥幸和家

庭暴力关系不可能改变的绝望。

（一） 不紧迫的危险有时比紧
迫的危险更加危险

不紧迫的危险有可能是有预谋

的、 掩人耳目的危险， 到了危险可

以为人所知， 也许犯罪人已经做好

了充分的准备， 只等危险变成现

实， 所以很多时候， 正在进行的危

险无法抵御， 由于无法抵御， 所以

不能对不紧迫的危险要求过高， 应

当在刑法学中敞开一扇窗， 但是

“窗户” 设置在什么高度需要有刑

法学来严格解释。

德国法学家罗克辛认为， 即使

实际的损害行为还没有正式开始，

法益仍可能正处于迫在眉睫的危境

中。 紧迫性这一前提源于一个先入

为主的观念———缺乏紧迫性要件的

危险就是不必要的， 只有紧迫的危

险才能适用暴力。 所以有学者认

为， 紧迫性与必要性密切相关， 当

威胁不紧迫的时候， 就没有必要诉

诸暴力进行正当防卫。 但是我认为

没有紧迫性但是有必要的时候也可

以进行正当防卫。

如“受虐妇女” 所处的情境决

定了她防卫意识出现的时间不可能

是侵害行为正在进行时。 这种家庭

暴力是周期性的， 正是这种特性和

暴力的方式使妇女能够感知她们的

受害阶段， 并遭受相应程度的家庭

暴力。 当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超过

受害者的承受能力时， 受害人将在

不法侵害尚未到来之前， 或将要到

来， 采取暴力结束关系。 那么， 既

然受虐者已经必然知道自己将要遭

受到非人的虐待， 这种侵害生命安

全的危险难道不比紧迫的危险更为

恐惧吗？

只有提前予以防卫才能实现防

卫目的的情况下， 就算没有符合紧

迫性的条件， 防卫的必要性也要求

受虐者奋起反击。 这让我们想了很

久， 在遭受家庭暴力、 愤怒之后， 再

次处于恐惧状态， 为了防止家庭暴

力， 是否应该在自卫范围内为其留下

一个空间？ “受虐妇女杀夫案” 的情

况， 如果只要求紧迫性要件而不考虑

必要性要件， 受虐人的权益该如何维

护？ 受虐人的体力和施暴者的体力悬

殊过大， 无法在侵害正在进行之时保

护自身的生命安全， 那么正当防卫的

存在即失去了意义。 例如， 不法分子

利用自然力如物理、 化学等手段实施

侵权行为， 一旦引起爆炸等情况， 就

会造成毁灭性后果， 为了有效地保护

公、 私的合法权益， 难道不可以先发

制人， 实施正当防卫么？ 综上所述，

我认为， 紧迫性这个时间概念是相对

的， 最具有杀伤力或者最具有法益侵

害性的行为不一定是最具有紧迫性

的。

（二） 对 “正在进行” 的解释过

于片面

非法拘禁、 暴力控制案件

美国学者罗宾逊 （Paul H.

Robinson） 为证明紧迫性的不恰当的

情况的一个例子。 如果 A 绑架了 D，

A 告诉 D 他一周后会杀了他。 在这

个例子中， D每天早上都有机会在 A

给他送食物时， 然后杀死他， 然后逃

跑。 但是根据紧急情况的要求， D只

能在 A 直面 D 时并且示意立刻杀害

时才能进行防御， 当然只能在约定的

第七天。 罗宾逊指出这个结论显然是

不合适的。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受害

者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来避免违法行

为， 即使他等待最后一刻， 那么他就

应该被允许选择最好的时间进行防

护。 因此， 必要的条件可以囊括紧急

危险。 在可预见、 不可避免的危险

中， 犯罪人也应有正当防卫的权利。

正如英国法院的态度： 既然侵犯是不

可避免的， 应该允许受害者在侵犯发

生之前采取行动。

由于紧迫性条件只是正当防卫案

件必要性的条件之一， 难以涵盖案件

所需要考虑的因素， 所以我认为这并

不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 而是有强人

所难的嫌疑， 必要性条件综合考虑全

案的各种因素， 甚至可以为“不法”

的判断提供依据， 以必要性为标准不

仅能够体现紧迫性的要求而且还能限

缩刑法处罚的范围， 真正保护法益不

受侵害。

（作者单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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